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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福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澳洲福瑞”）拟将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尼平河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平河加工厂”）的全部
股权转让给奥纯冠（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纯冠”），并由奥纯冠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
付转让对价。

● 本次交易为股权重组，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 本次交易对方奥纯冠已对本次交易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尚需对本次交易履行股东会审议
批准程序。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履行中国境外投资变更的相关备
案手续以及境外相关的登记手续。

一、交易概述
（一） 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洲福瑞以及 NRD SECURITIES PTY LTD（以下简称“NRD”）、Q＆B PTY

LTD（以下简称“Q＆B”）已于 2021年 7月 23日与奥纯冠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约定由澳洲福瑞、NRD、
Q＆B将合计持有的尼平河加工厂 100%股权转让给奥纯冠，并由奥纯冠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转让对
价。本次交易完成后，澳洲福瑞、NRD、Q＆B预计将分别持有奥纯冠约 21.95%、5.88%、0.66%的股权，澳
洲福瑞将成为奥纯冠第二大股东。

（二）关于尼平河加工厂及本次交易事项的情况概述：
1、尼平河加工厂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洲福瑞以及 NRD、Q＆B 在澳大利亚合资设立的主体，主要

负责澳大利亚乳制品加工厂的经营管理。
在本次交易后，预计尼平河加工厂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将保持稳定，且通过与奥纯冠之间的协同，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尼平河加工厂在研发、生产等环节的整体实力，公司亦将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及公司
制度的规定，依托奥纯冠参股股东的身份以合规方式支持奥纯冠及尼平河加工厂的发展。

2、本次交易完成后，尼平河加工厂与奥纯冠将实现深度合作，有利于整合双方资源优势，更好地
实现协同发展，并寻求包括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IPO上市等方式加速发展，预计将对公司经营指标
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 7人。 本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尼平河乳业有限公司股权重组的议案》，同意澳洲福瑞与其他方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由
澳洲福瑞将持有的尼平河加工厂全部股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澳洲福瑞持有尼平河加工厂 65.62%的
股权，债转股实施后持股比例将变更为 77.03%）转让给奥纯冠，并由奥纯冠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转
让对价。

（四）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中国境外投资变更的相关备案手续以及境外相关的登记手续。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股份买卖协议》 签署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各方情况如下：
（一）NATURE ONE DAIRY（AUSTRALIA） PTE LTD（中文名称：奥纯冠（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

司）
1、基本信息：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新加坡
主要办公地点：新加坡安森路 10号国际广场 29-13号
法定代表人：Nick Dimopoulos
注册资本：13,232,041新加坡元
主营业务：乳制品制造（如黄油、奶酪、冰淇淋混合物和粉末、酸奶）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有股份
（股） 持股比例

Topshield International Pte Ltd 4,030,890 50.03%

ROPAN Investment Project 001 Pty Ltd 613,411 7.61%

Asenna Wealth Solutions Pty Ltd 759,107 9.42%

Elsie Cameron Foundation Pty Ltd 495,049 6.14%

Masie Ng-Dimopoulos 485,890 6.03%

Kong Pak Lim 205,842 2.55%

Sanston Securities Australia Pty Ltd 138,550 1.72%

HSBC Custody (Nominees) Australia Ltd 215,975 2.68%

其他 471,606 5.87%

发行可转换票据的股份 640,770 7.95%

合计 8,057,090 100.00%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奥纯冠控股股东为 Topshield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Topshield公
司”），Nick Dimopoulos持有 Topshield公司 70%的股权，为奥纯冠之实际控制人。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奥纯冠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混合和包装奶粉产品（包
括婴儿配方奶粉） 生产销售企业， 奥纯冠 100%拥有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Carrum Downs 的加工
厂，该工厂是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注册的奶粉、婴配奶粉罐装生产企业。 奥纯
冠拥有自研开发的奶粉产品系列，还与多个国际婴儿配方奶粉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包括 Nuchev 的
Oli6、Bright Dairy 以及与 Coles合作的自有有机品牌。 奥纯冠已在新加坡、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等亚洲
国家建立了销售网点，并正在扩展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澳大利亚元

项目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27,834,659 23,647,065

负债总额 16,733,593 14,956,163

资产净额 11,101,066 8,690,902

项目 2020年度 2020 年 7 月 1 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
（YTD）

营业收入 10,388,338 9,482,318

净利润 -2,623,537 -4,256,750

备注：
（1）奥纯冠年度财务报告的会计期间为 7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日；
（2）奥纯冠 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 RSM Australia Partners 审计，截至 2021 年 4 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奥纯冠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NRD SECURITIES PTY LTD
1、基本信息：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澳大利亚
主要办公地点：9 Sheridan Close, Milperra NSW Australia
法定代表人：Jabbour,Gus / Jomaa,Imad
注册资本：290澳元
主营业务：投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Jabbour,Gus / Jomaa,Imad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NRD为尼平河加工厂的参股股东，近三年主要业务为参

与尼平河加工厂的管理。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澳大利亚元

项目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90.00

资产净额 290.00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0

4、NRD除共同作为尼平河加工厂的股东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Q＆B PTY LTD
1、基本信息：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澳大利亚
主要办公地点：Suite 202, 695-699 George Street, Haymarket NSW 2000
法定代表人：ZENG,QINGCHENG
注册资本：100澳元
主营业务：投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WU,WEIJIANG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Q＆B为尼平河加工厂的参股股东，近三年主要业务为参

与尼平河加工厂的管理。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澳大利亚元

项目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08,310.96

资产净额 -252,916.74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70,619.85

4、Q＆B除共同作为尼平河加工厂的股东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洲福瑞将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尼平河加工厂全部股权（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澳洲福瑞持有尼平河加工厂 65.62%的股权， 在债转股实施后持股比例将变更为 77.03%）转
让给奥纯冠，并由奥纯冠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转让对价，涉及交易标的为尼平河加工厂及奥纯冠两
个主体。

（二）尼平河加工厂基本情况
1、尼平河加工厂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NEPEAN RIVER DAIRY PTY LIMITED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6月
注册地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威斯顿山市吉本路 7-9号
法定代表人：JOMAA,IMAD / WANG,RUI / LIU,LI
注册资本：22,938,000.00澳元
经营范围：从事农业（含乳制品）的加工与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金额
（澳元） 持股比例

AUSTRALIA LUCK INVESTMENT COMPANY PTY LIMITED 15,052,280.00 65.62%

NRD SECURITIES PTY LTD 7,103,820.00 30.97%

Q＆B PTY LTD 781,900.00 3.41%

合计 22,938,000.00 100.00%

2、澳洲福瑞、NRD 及 Q＆B 均已签署《股份买卖协议》，本次交易不涉及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事
项。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澳大利亚元

项目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0,393,498.20 18,730,380.32

负债总额 23,763,179.75 23,982,314.53

资产净额 -3,369,681.55 -5,251,934.21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5,463,253.57 3,616,333.38

净利润 -7,210,919.21 -1,882,252.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210,919.21 -1,882,252.66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实施 2020 年度审计
的过程中已对尼平河加工厂 2020年度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审核， 但未对尼平河加工厂进行审计；尼

平河加工厂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三）奥纯冠基本情况
奥纯冠亦为《股份买卖协议》的签署方，其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第二部分“交易方情况介绍”中的

相关说明。
（四）权属状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澳洲福瑞持有尼平河加工厂股权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在本次交易中，奥纯冠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转让对价，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五）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5年 6月与其他方共同出资设立尼平河加工厂，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澳

洲福瑞持有尼平河加工厂 65.62%的股权，上述股权对应的出资已全部实缴完毕。
根据奥纯冠提供的资料，奥纯冠是一家混合和包装奶粉产品制造销售企业，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六）交易标的最近 12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说明
尼平河加工厂全体股东于 2021年 7月 23日签署债务转换文件， 同意将其向尼平河加工厂提供

的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止的股东借款本息转为向尼平河加工厂缴付的出资款， 尼平河加工厂出资
总额由 22,938,000.00澳元变更为 35,854,908.00澳元，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澳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澳元） 持股比例

AUSTRALIA LUCK INVESTMENT
COMPANY PTY LIMITED 15,052,280.00 65.62% 27,617,906.00 77.03%

NRD SECURITIES PTY LTD 7,103,820.00 30.97% 7,403,820.00 20.65%

Q＆B PTY LTD 781,900.00 3.41% 833,182.00 2.32%

合计 22,938,000.00 100.00% 35,854,908.00 100.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债转股事项尚未完成登记手续。
除上述尼平河加工厂拟实施的增资事项外， 尼平河加工厂及奥纯冠在最近 12 个月内无资产评

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估值
1、在本次交易方案中，《股份买卖协议》确定的奥纯冠企业估值为 7,000万澳元，其估值参考为：
（1）2018 年，PPB Advisory（普华永道的一家子公司）对其估值为 1.07 亿澳元，估值基础为假设达

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预测，同时以其他类似交易为基准；
（2）根据奥纯冠提供的资料，2020年 6月和 7月，奥纯冠发行价值总额 190万澳元的股票筹资，并

以企业价值 6,380万澳元至 7,940万澳元筹集了股本。
2、在本次交易方案中，尼平河加工厂的企业估值主要参考为尼平河加工厂完成债转股之后的投

资总额为 3,585.49万澳元，在此基础上《股份买卖协议》确定的企业估值为 3,650万澳元加上预估现金
并减去预估债务。

3、本次交易未进行资产评估，由交易各方结合上述参考估值基础，根据交易主体资产情况、历史
融资、经营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协商确定交易方案。

四、《股份买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方
卖方：澳洲福瑞、NRD、Q＆B
买方：奥纯冠
（二）主要条款
1、买方集团（即奥纯冠）企业价值系指 7,000万澳元。
目标集团（即尼平河加工厂）企业价值等于：
（a）3,650万澳元；加上
（b）目标集团预估现金；减去
（c）目标集团预估债务。
2、先决条件：除非在截止日期下午 5:00或之前满足或放弃先决条件，否则交易的交割将受到影响

且不会继续进行。
3、购买代价
买方向卖方支付或提供的出售股份的总代价：
（a）根据第 5条，买方在交割日期按各自的比例向卖方发行的代价股份；可进行加减（如适用）
（b）根据第 6.7条对购买代价进行的任何调整。
4、代价股份的数量：
（a）交割时，根据第 5.3 条的规定，买方必须按照各自的比例向卖方发行相应数量的代价股份，每

股出售股份的计算公式如下：
A =（B + E） / {[（1-C）/C] x D}
式中：
A =每股出售股份将发行的新代价股份的数量
B =截至交割日期，发行的买方资本中已缴足的普通股数量，减去交割前发行的任何转换股份。
C =根据第 5.1（c）条（商定的比例价值）确定的卖方在交割后将持有的买方商定的比例价值。
D =截至交割日期发行的出售股份数量。
E =买方在转换再融资票据时发行的买方资本中已缴足普通股的名义数量， 该数量应根据第 5.1

（d）条（转换股份）确定。
（b）拟向卖方发行的代价股份的数量将按以下基准计算：
（i）对于买方，按买方集团企业价值计算；以及
（ii）对于卖方，按目标集团企业价值计算。
（c）商定的比例价值应按以下方式确定：
C = E /（E + F）
式中：
C =商定的比例价值
E =目标集团企业价值
F =买方集团企业价值
（d）买方根据再融资票据发行的转换股份的名义数量应确定如下：
N = F / V
式中：
N =根据再融资票据发行的转换股份的名义数量
F =所有再融资票据的总面值达 600万澳元，低于融资成本
V =每股转换股份的价格，计算如下：
（i）6,500万澳元；除以
（ii）在转换股份发行日期之前买方已发行的股份数量。
（e）本协议附件 9包含第 5.1（a）条中公式的样例，并且不保证为每份出售股份发行的新代价股份

数量。
5、托管代价股份：
根据第 5.1（a）条在交割日期发行的代价股份应具有投票权和股息权，但应根据托管契约的条款

以托管方式持有，并受交易限制，且代价股份将在以下情况下按以下份额解除托管：
（a）交割后满（12个月）之日解除托管代价股份总数的 25%；
（b）交割后满 18个月之日解除托管代价股份总数的 25%；以及
（c）交割后满 2年之日解除托管代价股份总数的 50%，
在每种情况下，减去：
（d）任何保证索赔份额；以及
（e）根据第 6.7（b）（ii）（B）条，回购的任何代价股份。
6、无现金和无债务：
（a）根据第 7（b）条，卖方必须确保目标集团根据附件 2第 13项偿还和清偿所有目标集团债务。
（b） 卖方必须促使目标实体在交割时或之前向各相关卖方或卖方关联公司支付卖方关联公司金

额和待付款。
（c） 卖方必须向各相关目标实体支付并促使各卖方关联公司向各相关目标实体支付目标实体关

联公司金额和待付款。
（d）为免生疑问，若目标集团于交割日期不处于无现金及无债务的净状态，则最终目标集团调整

金额将使用目标集团实际现金调整额及目标集团实际债务调整额计算。
7、交割：根据第 2.1 条和第 21 条的规定，交割应于交割日期上午 11:00（墨尔本时间）在维多利亚

州墨尔本柯林斯街 420号 7层 Nicholson Ryan Lawyers律师事务所进行， 或在卖方和买方书面同意的
其他地点、时间和日期进行。

交割日期系指 2021年 7月 31日，或各方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
8、交割后：
（1）错账
（a）如果目标实体在交割前使用的任何目标集团资产、许可证或目标集团批准的法定所有权或受

益权（或目标实体需要拥有或控制的用于经营目标集团业务的资产）（丢失资产）在交割完成后仍归属

于卖方或卖方关联公司，则在任何人（包括买方）不得为此类转让提供额外代价的前提下，卖方必须尽
快：

（i）签署所有必要的契约或文件，以便将丢失资产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转让给买方或其指定
人员（无任何产权负担，但任何许可产权负担除外）；和

（ii）进一步采取或促使采取所有此类行动或事项，并促使签署所有必要的其他文件，以便将丢失
资产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授予买方或其指定人员。

（b）如果卖方注意到卖方或卖方关联公司拥有或控制任何丢失资产，卖方必须立即通知买方。
（c）卖方必须及时向买方说明其或任何卖方关联公司根据第 20.1（a）条就任何丢失资产转让给买

方而收到的任何利益， 和/或由于从交割到转让给买方或其指定人员期间持有任何丢失资产而产生的
利益。

（2）董事任命
（a）交割完成后，买方必须尽快任命至少一（1）名由澳洲福瑞提名的人员进入买方董事会。 澳洲福

瑞应确保在交割前 5个营业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买方提供其提名。
（b）买方将考虑任命澳洲福瑞提名的第二人进入买方董事会（须经股东和 ASX批准）。
（3）董事担保
（a）如果董事担保在交割后仍未解除，则买方和卖方要尽一切合理努力，在交割后尽快解除董事

担保。 这可能需要买方提供替代担保，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要求买方的任何董事提供担保。
（b）针对第三方可能就交割后出现的、且导致与交割后董事担保相关的索赔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提起任何索赔，买方要赔偿董事担保项下的每一位担保人。 卖方要以信托的方式为每一位担保人保留
此项赔偿的利益。

（4）目标实体的结构和资金
(a)买方同意并将努力确保在交割后，在按照股东协议的预期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之前，目标实体仍

将是买方的全资子公司。
(b)买方同意，交割后，其将努力为目标集团业务的持续运营提供充足的营运资本。
9、最终账目和约束力
最终目标集团交割账目将于目标集团交割账目确定日期确定，并将为最终账目，对各方具有约束

力。
10、在目标集团交割账目程序完成后进行调整
（a）于目标集团调整付款日进行，如果最终目标集团调整金额为：
（i）正数，则买方应于目标集团调整付款日起 5 个营业日内向卖方支付与最终目标集团调整金额

相等的金额；或者
（ii）零，则买方或卖方无需支付任何款项；或者
（iii）负数，则卖方应于目标集团调整付款日起 5个营业日内向买方支付与最终目标集团调整金额

相等的金额；或者
（b）根据第 6.7（a）条确定的金额应按以下方式支付：
（i）如果买方需要向卖方付款，买方可选择：
（A）根据第 1.7条以现金支付；或者
（B）由买方发行相当于应付金额的更多代价股份（基于第 5条中的公式）。
（ii）如果卖方需要向买方付款，则（由卖方全权决定）：
（A）根据第 1.7条以现金支付；或者
（B）则根据第 14（d）条的规定，买方以零代价的方式回购并注销卖方以托管方式持有的相当于应

付金额的相应数量的代价股份（基于回购价格）。
为清楚起见，买方根据第 6.7（b）（ii）（B）条回购和注销的任何代价股份所附带的所有权利将从卖

方根据该条款做出选择之日起立即暂停。
10、争议解决：
（a）除与第 6或 14条（争议）有关的外，若本协议任何一方或各方之间就某一事项产生任何疑问、

分歧、问题或争议（本第 24（a）条不适用的任何禁令救济程序除外）（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在争议发
生后 14天内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充分说明争议和预期结果的细节。

（b）各方必须通过相互协商尽快解决争议。
（c）如果争议未能在收到争议通知后 14天内得到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其他方发出通知，要求

由各方同意的调解人将此事项提交至维多利亚州墨尔本进行正式调解；或者，如果在收到该通知后 7
天内未能达成一致，则由维多利亚州律师协会会长或其指定人员委任的调解人（调解人）提交调解，并
且：

（i）除非各方另有书面约定，否则必须在任命调解人后 14天内开始调解；
（ii）调解应按照各方和调解人商定的程序和时间进行；和
（iii）各方同意，调解费用由各方平摊。
（d）必须在此类争议通知送达后 30天内完成调解。
（e）为免生疑问，一方必须遵照本第 24条的规定将某一事项提交至法院，但需要紧急中间禁令的

事项除外。
备注：《股份买卖协议》以英文写就，上述中文条款可能因翻译的原因导致与英文版本产生理解上

的差异；上述协议主要条款内容中引用的条款编号为《股份买卖协议》的原文条款编号。
五、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尼平河加工厂将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奥纯冠的全资子公司，故尼平河加

工厂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奥纯冠将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未来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向尼平河加工厂采购乳制品等（如有）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且交易对方以股份形式支付转让对价，不涉及股权重组所得款项的
使用。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自 2015年与其他方共同投资设立尼平河加工厂后，积极投入资金和资源支持尼平河加工

厂的发展，尼平河加工厂已取得中国常温奶、调制奶和奶油进口注册资格以及中国巴氏奶鲜奶进口注
册资格，并获得全球食品行业安全与质量体系最高标准认证、澳大利亚有机食品生产和销售许可、清
真食品认证、犹太洁食认证等多项认证，依托澳洲当地市场与中国市场，其乳制品加工业务规模稳步
增长，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近年来，尼平河加工厂致力于高附加值乳制品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相关业务，成功推出了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零乳糖牛奶系列产品，并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布局植物蛋白饮
料的研发和加工。 经过前期的探索，尼平河加工厂已构建成熟的高端代工业务模式，具备为客户提供
集研发、代工生产、物流配送在内完整供应链服务的能力。

奥纯冠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混合和包装奶粉产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生产销售企业，奥纯冠
100%拥有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Carrum Downs的加工厂，该工厂是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CNCA）注册的奶粉、婴配奶粉罐装生产企业。 奥纯冠与尼平河加工厂液态奶、植物蛋白饮料主
营业务在市场渠道、生产运营等方面具有协同效应，双方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本次交易完成后，
奥纯冠将成为一个集奶粉、液态奶、植物蛋白饮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中型乳业集团，在进一
步优化公司乳制品业务板块布局的同时，公司持有的奥纯冠股份存在进一步增值的可能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尼平河加工厂与奥纯冠将实现深度合作，有利于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并寻求包
括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IPO上市等方式加速发展，预计将对公司经营指标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本次交易完成后，Topshield公司预计将持有奥纯冠约 35.78%的股权，仍为奥纯冠第一大股东，
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洲福瑞预计将持有奥纯冠约 21.95%的股权，为奥纯冠的第二大股东。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尼平河加工厂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完成
交割后，尼平河加工厂将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奥纯冠的全资子公司，故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公司对本次交易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会计处理，并将对
持有的奥纯冠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列报为“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依据本次交易股权交割以及奥纯冠进一步补充提供的财务信息资料
等，来判断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财务损益的影响。

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尼平河加工厂提供担保、委托尼平河加工厂进行理财的情
况，尼平河加工厂亦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对方奥纯冠已对本次交易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尚需对本次交易履行股东会审议

批准程序，本次交易存在未能通过奥纯冠内部审批程序的风险。
2、各方仍需根据《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报请相关主管部门完成备案程序，并办理股权交割等相

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 交易标的分别为在澳大利亚及新加坡设立的主体并且本次交易需履行中国
政府部门的境外投资备案手续，股权交割涉及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适用及监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可能
导致股权交割存在无法如期完成的风险。

3、对于本次交易标的尼平河加工厂及奥纯冠的估值系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结果，未经评估机构
专项评估，存在与市场估值不一致的风险。

4、本次交易完成股权交割后，奥纯冠与尼平河加工厂之间需要进行系统性的重组整合，可能在经
营规划、业务开展、团队管理等方面出现整合未达预期的风险。

5、奥纯冠与尼平河加工厂主营业务均与乳制品相关，乳制品行业内竞争激烈，且受到原材料供
应、产业链整合、销售渠道建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奥纯冠与尼平河加工厂的发展亦
可能存在未达预期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福瑞投资有限公司（AUSTRALIA LUCK INVESTMENT COMPANY

PTY LIMITED）与奥纯冠（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NATURE ONE DAIRY（AUSTRALIA） PTE LTD）、
NRD SECURITIES PTY LTD、Q＆B PTY LTD签署的《股份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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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50%-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同比增
长 50%-7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5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将同比增长 50%-7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0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5.9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01.61万元。
（二）每股收益：0.10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智能制造板块和航天业务板块的战略规划进一步落实， 业务协同效应进一步显

现，业绩获得较大增长。 其中智能制造业务板块稳步推进，国内、国外销售收入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且由于国家大力发展航天产业，公司航天业务板块受益于下游需求提
升，同时公司南昌基地投产，航天业务板块上半年整体盈利水平大幅增长。

（二）会计处理的影响。
2021年上半年度未出现因企业会计准则变化而对业绩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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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 1%暨减

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舒宏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6,249,252 股，占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股本的 30.2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4），股东舒宏瑞先生计划自公告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5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总股本的 0.77%。 近日，
公司收到了股东舒宏瑞先生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股东舒宏瑞先生通过
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6%，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减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舒宏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从

64.12%减少到 62.80%。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舒宏瑞 5%以上第一大股东 98,669,252 31.03% IPO前取得：98,669,25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舒宏瑞 98,669,252 31.03% 控股股东
舒振宇 58,613,600 18.43% 舒宏瑞之子
缪莉萍 21,651,000 6.81% 舒宏瑞之妻

上海斯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8,792,900 5.91% 舒宏瑞之子舒振宇持有其 30%以
上的股份

富诚海富资管－舒振宇－富诚海富通新逸
六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386,400 1.38% 舒振宇先生与本资管计划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202,113,152 63.56%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舒宏瑞 2,420,000 0.76% 2021/7/21 ～2021/
7/23

大宗交
易 14.85－15.01 36,119,400 已 完

成 96,249,252 30.27%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舒宏瑞 2021/3/10-2021/6/9 集中竞价 17.92- 20.15 1,768,085 0.56%

舒宏瑞 2021/7/21-2021/7/23 大宗交易 14.85-15.01 2,420,000 0.76%

合计 4,188,085 1.32%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公司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舒宏瑞 无限售流通股 100,437,337 31.59% 96,249,252 30.27%
舒振宇 无限售流通股 61,278,037 19.27% 58,613,600 18.43%
缪莉萍 无限售流通股 21,651,000 6.81% 21,651,000 6.81%
上海斯宇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8,792,900 5.91% 18,792,900 5.91%

富诚海富资管 －舒振
宇－富诚海富通新逸六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无限售流通股 1,721,963 0.54% 4,386,400 1.38%

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203,881,237 64.12% 199,693,152 62.80%
备注：
1、上述表格中减持比例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均为股份数与 2021年 6月 30日总股本之比。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规则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7/24

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临 2021-029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两家德国
子公司重整保护相关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维泰大厦

1505室，股票代码：600545）（以下简称“卓郎智能”、“上市公司”、“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发布了
《卓郎智能关于两家德国子公司被申请重整保护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3）。 由于子公司重整
保护的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就其中可能的风险提示如下，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子公司失去控制的风险
公司的两家德国子公司被申请重整保护是因为两家子公司的部分管理董事认为未来德国两家子

公司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所致，主要理由包括根据其自身判断，子公司将无法偿还未来可能到期的约
3000万欧元银行借款。 两家德国子公司的部分管理董事申请重整保护事先未通知公司，仅于 6 月 17
日申请重整保护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公司此事项。 但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德国两合公司资
产总额 49,691.6万欧元，资产净额 11,943.6万欧元，德国卓郎资产总额 1.8 万欧元，资产净额 1.6 万欧
元，均未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况，且近期除正常业务往来外，公司与其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公司认为其
申请重整保护的理由有待商榷，是否存在其他原因公司暂未知悉。因此上述两家子公司可能存在事实
失控的情形。

同时，根据德国地方法律规定，重整保护期间，两家子公司为独立运营状态，虽然公司依然拥有其
所有权，但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若重整保护的结果公司无法重新取得上述两家德国公司的控制权， 则上述两子公司将脱离公司
控制。

二、无法纳入合并报表和潜在的资产减值风险
基于目前公司对两家德国子公司拥有所有权，但在德国子公司申请重整保护后，无法对其实施直

接有效的控制的现状，假设至 2021年 8月末公司公告半年报时，该现状未有实质性进展，公司计划在
2021年半年报中，将两家德国子公司申请重整保护日前的经营成果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申请重整保护
日后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净利润将不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末与其相关的净资产将列示于
长期股权投资中。 截止 2021年 3月末，两家德国子公司净资产共计约合人民币 9.2亿元，公司会结合
重整方案，合理评估相关资产潜在的减值风险。

三、债务风险
截止 2021年 5月 31日， 两家德国子公司与上市公司下属其他子公司之间的借款及资金往来余

额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人民币

往来款类型 金额
应收账款 909,947
应收借款 159,909
其他应收款 155,369
资产小计 1,225,225
应付账款 918,723
应付借款 269,729
其他应付款 30,324
预收账款 776
负债小计 1,219,552
净应收额 5,673

（一）内部贸易类往来款项情况
两家德国子公司与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应收应付账款， 主要为整机以及零部件的交易形

成的贸易往来款项。 针对整机交易，由于公司主要采用单一产品型号集中生产的产品管理模式，因此
公司下属境内外工厂所生产的设备型号有所不同。当客户需要采购全流程设备时，客户通常会根据自
身工厂所处地区，选择与公司下属境内或境外主体签订销售合同。而公司会根据客户所要求的合同安
排，完成内部关联方之间的采购，从而形成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 此外，出于业务考虑，上市公司下属
子公司也会与两家德国子公司之间产生部分零部件的采购与销售，从而形成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应
收账款及应付账款具体情况如下：

1.1 应收账款
德国两合公司应收卓郎集团其他子公司共计 9.1亿，其中应收卓郎境内主体 7.2 亿，主要包括，德

国两合公司通过卓郎集团位于常州以及上海的销售职能主体向最终用户销售纺纱设备整机形成的内
部应收账款共计 4.9亿，以及德国两合公司向卓郎集团位于苏州，常州，新疆等地的纺纱机械生产工厂
销售纺纱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形成的内部应收账款 2.3亿。

德国两合公司应收卓郎境外主体 1.9 亿，主要包括，德国两合公司通过卓郎集团位于美国、巴西、

土耳其等地的销售职能主体向最终用户销售整机及备件形成的内部应收账款共计 7000 万，以及德国
两合公司向卓郎集团位于印度、 新加坡等地的纺纱机械生产工厂销售纺纱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形成的
内部应收账款共计 1.2亿。

1.2 应付账款
德国两合公司应付卓郎集团其他子公司共计 9.2 亿，其中应付卓郎境内主体 6 亿，主要为德国两

合公司自卓郎集团位于苏州、常州、新疆等地的纺纱机械生产工厂采购整机及零部件形成的内部应付
账款。

德国两合公司应付卓郎境外主体 3.2 亿，主要为德国两合公司自卓郎集团内位于印度、新加坡的
纺纱机械生产工厂采购整机及零部件形成的内部应付账款。

（二）内部借款情况
卓郎集团针对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主要运营子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现金池以及内部

借款相结合的方式将资金在各个公司之间进行统一分配。 其中，现金池系统采用自动补偿机制，即各
成员公司与现金池关联的账户每天清零，资金集中进入现金池管理人（德国两合公司）的账户。 此外，
集团还会根据各境外主体的资金需求，在各境外公司之间调配资金，形成内部借款。 应收借款及应付
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2.1 应收借款
德国两合公司应收借款 1.6 亿性质为德国两合公司向卓郎位于香港及荷兰的控股公司借出资金

形成的内部借款。
2.2 应付借款
德国两合公司应付借款金额共计 2.7亿，其中各现金池成员公司存于德国公司资金池账户资金共

计 1.7亿，另外德国两合公司分别向卓郎位于美国的销售公司、位于新加坡和英国的纺纱专件生产工
厂借入资金共计 1亿，目前该资金池已解散。

（三）内部其他往来款项情况
德国两合公司与集团内其他公司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包括：特许权使用费、总部管理费用、信息

系统服务费、共享服务费、人员支持服务费等。 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具体情况如下：
3.1 其他应收款
德国两合公司其他应收款共计 1.55亿，性质主要为德国两合公司向卓郎位于新疆，常州，苏州，及

印度等工厂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信息系统服务费，共享服务费、以及人员支持服务费。
3.2 其他应付款
卓郎位于瑞士的子公司卓郎瑞士智能科技承担欧洲运营总部的职能， 同时拥有集团各类商标的

所有权。 德国两合公司其他应付款共计 3000万性质包括应付卓郎瑞士智能科技的集团管理费以及商
标费等。

如上文所示，两家德国子公司对集团内其他公司形成的应收债权共计 12.25亿元，应付负债 12.19
亿元，净应收 567万元。 其中，内部关联公司贸易款项正常结算期限为 60 天，包括：应收账款，应付账
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内部关联公司间借款均为短期借款，最长结算期限不超过一年。 根据德
国地方法律规定，在重整保护期间，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现有债务将暂停偿付，因此公司及子公司针对
上述债权债务均已停止支付，但为确保两家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重整保护启动日后由于
日常经营新发生的债权债务正常结算。 若根据重整保护的结果，公司未能重新取得两家德国子公司的
控制权，则可能存在偿还上述债务的风险。

四、经营风险
根据德国地方法律规定，在重整保护期间，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现有债务将暂停偿付，员工的工资

由地方政府支付，两家子公司将保持自我管理下的独立运营状态进行正常经营，但公司在重整期间无
法对其进行直接经营管理。 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在产品销售和供应方面正常履行相关合同，并做了合
理商业安排，非贸易项下的资金往来将会暂时中断。 此外，两家德国子公司 2020 年的销售收入约为
23.79亿元，其中部分为代公司其他子公司销售产品和内部销售收入。 两家德国子公司自身主要从事
全自动转杯纺机、络筒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资产业务相对独立，其 2020 年度全自动转杯纺销售收
入约合人民币 10.1 亿，络筒机销售收入约合人民币 7.8 亿，若公司无法重新获得其控制权，公司将无
法继续生产相关产品，公司整体销售收入将会下降。 但进入重整保护程序暂不会对公司前纺设备、环
锭纺纱机、半自动气流纺机、纺织专件等其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造成重大影响。 由于全自动转杯
纺机、络筒机在纺纱工艺中属于独立的环节，因此即使不能继续生产相关产品，亦不会影响公司其他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五、担保责任
德国两合公司作为借款人向德意志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以及德国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主

要用于支持当地的日常运营。 截止 2021年 6月 15日，即德国两合公司申请重整保护前，德国两合公
司使用授信额度合计 4200万欧元，其中：银行借款余额约合 2700 万欧元、提用其他类型授信（包括开
立信用证、保函等）1500万欧元。该部分授信由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卓郎香港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与借款期限一致。 当德国两合公司无法偿还该笔债务时， 公司作为担保方， 需要承担合计
4200万欧元的担保责任。

公司将持续关注两家德国子公司重整保护事项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1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年 7月 20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21年 7月 23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7人，参与表决 7人。 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为加速资金回笼、增强资产流动性，公司拟根据经营管理需要与深圳联合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合保理”）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金额总计不超过 2,295 万元，保理费率为 4.45%
/年。 保理额度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每笔保理业务以保理合同约定
为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相关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单次或逐笔转让给联合保理，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在上述保理金额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关于公司开展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2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深圳联合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保理”）开展不超过 2,295万元的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每笔保理业务
以保理合同约定为准。

● 本次保理业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保理业务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保理业务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加速资金回笼、增强资产流动性，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
联合保理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金额总计不超过 2,295 万元，保理额度使用期限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每笔保理业务以保理合同约定为准。

本次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保理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联合保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黄俊武
办公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
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从事担保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前
置审批的项目，取得相关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深圳市正富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三、保理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卖方）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子、分公司或者项目公司（买方）进行销售货物、

提供服务等交易，买卖双方签订了《货物销售合同》《服务合同》等合同类法律文件（简称“《交易合
同》”），并由此形成《交易合同》项下对买方的应收账款。

公司拟将上述《交易合同》项下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联合保理，联合保理确认受让应收账款后
向公司提供保理资金。 保理款项与应收账款须一一对应，具体应收账款数额以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时逐
笔确定。

四、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1、保理方式：采取应收账款公开型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公司向联合保理转让应收账款时，应当将

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交易合同》的买方。 因买方信用风险导致买方到期未能偿付应收账款回款
的，联合保理在应收账款到期时，应当直接向《交易合同》的买方主张清偿应收账款债权。

2、保理金额：累计金额不超过 2,295万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3、保理费率：为保理预付款的 4.45%/年，期限自应收账款转让价款预付日至应收账款届满日，以

双方签署的《保理业务费用协议》逐笔确定。
4、应收账款转让价款的支付：联合保理实际支付金额为保理预付款（应收账款转让价款）减保理

业务费用的余额，具体以双方签署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等文件为
准。

5、主要责任及说明：应收账款转让生效后，联合保理于应收账款受让日取得该应收账款项下的债
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和权益。 应收账款转让后，公司在《交易合同》项下应承担的义务，仍由公司继续履
行。

五、开展保理业务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盘活应收账款、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加速资金

回笼、增强资产流动性，有利于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
益。

本次开展保理业务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风险可控。
六、保理业务的组织实施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将上述《交易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单次或逐笔转让给联合保

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保理金额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
七、备查文件
1、佳都科技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1-038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何巧女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年 7月 7日和 2021年 5月 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平仓及减持预披露的公告》和《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进展及继续被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对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何巧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动减持计划
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截至 2021年 7月 22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获知，何巧女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票 26,988,7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何巧女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 **小区 *号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8月 21日-2021年 7月 22日
股票简称 东方园林 股票代码 002310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 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6,988,720 1.00%
合 计 26,988,72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何巧女
合计持有股份 869,359,405 32.37% 842,370,685 31.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69,359,405 32.37% 842,370,685 31.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一致行动人唐凯
合计持有股份 154,012,147 5.74% 154,012,147 5.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503,037 1.43% 38,503,037 1.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5,509,110 4.30% 115,509,110 4.3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否□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0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进展及继续被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对何巧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动减持计划
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3 日


